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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

規劃㆞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秘書

(經辦㆟︰薛鳳鳴女士)
傳真︰2121 0420

薛女士︰

規劃㆞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㆞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㆞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㆞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

2004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24 日日日日會議會議會議會議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

第第第第 V 項議程項議程項議程項議程 –“未經許可佔用政府土㆞及違反批㆞條款未經許可佔用政府土㆞及違反批㆞條款未經許可佔用政府土㆞及違反批㆞條款未經許可佔用政府土㆞及違反批㆞條款”

關於葉國謙議員提出的問題，差餉物業估價署所提供的有關資料如㆘：

目前，當局對 4 143 個廣告招牌徵收差餉，每年所帶來的差餉

收入約為 2,400萬元；每宗個案的差餉金額介乎 150 元至 220 萬元之間。

對這些廣告招牌所徵收的差餉，視乎多個因素而定，包括其位置、大小和是否

當眼等。

房屋及規劃㆞政局局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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